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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单位向行政大厅提交申请材料


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





申请资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做出受理决定，发放受理通知书，并将相关资料移交科教处审核人





审核人对申请资料进行形式审核，需补正或修改的在5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。资料完整符合要求的提出审核意见报处领导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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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教处提出审查意见报主管委领导审批








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（毒）种或样本运输审核、审批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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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致病性病源微生物实验室资格、实验活动审批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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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资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做出受理决定，发放受理通知书，并将相关资料移交科教处审核人





审核人对申请资料进行形式审核，需补正或修改的，在5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。资料完整符合要求的组织专家组现场审查








申请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或不予受理的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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